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和核查范围内机构及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相关承诺
等文件，在上述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及相关声明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核查对
象在自查期间买卖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光”或“公司”或“上市公司”）股
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法
律障碍；除上述情况外，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
于二级市场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本次重组不存在因涉嫌内幕
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2025年修订）》之相关规定。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欧菲光”）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南昌市
产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对方”）持有的欧菲微电子（南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28.2461%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一
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上市类第1号》《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等文件的规定及监管部门
的相关要求，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就本次重组申请股票停牌前六个月

至重组报告书披露之前一日，即2024年9月30日至2025年9月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1、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2、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及有关

知情人员；
3、交易对方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及有关知情人员；
4、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5、相关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
6、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7、前述1至6项所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三、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以及自查范围内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自查期间内，
上述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如下：

（一）法人主体买卖或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1、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控股”）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欧菲控股在

自查期间买卖或转让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如下：

账户名称

深圳市欧菲
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交易期间

2024年12月19日

股份变动数量（股）

1,724,192

股份变动
方向

减少

交易类别

质押证券非交易过户

截至2025年9月8日结余股数（股）

292,849,620

针对欧菲控股在自查期间买卖或转让上市公司股票的上述行为，欧菲控股出具了《深圳
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相关知情人员关于买卖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自查报
告》，说明如下：

“本企业于2024年12月19日将质押于巢湖市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巢湖科
技”）的172.4192万股上市公司股票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抵偿转让给巢湖科技，具体内容详见
上市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18日、2024年12月2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办理证券非交易过户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完成证券非
交易过户的公告》。除此之外，本企业在自查期间没有买卖或转让欧菲光股票的行为。

本企业通过非证券交易的方式将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过户给巢湖科技，系依据双方关于
偿还前期股票质押融资的相关安排而实施的，相关非交易过户情况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联，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买卖或转让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除前述情形外，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本企业未
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或转让欧菲光挂牌交易股票。

本企业及相关知情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从事市
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及行为。

本企业及相关知情人对本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报告中
所涉及各项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2、裕高（中国）有限公司
裕高（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高中国”）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裕高中

国在自查期间买卖或转让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如下：

账户名称

裕高（中国）有限公司

交易期间

2024年12月19日

股份变动数量（股）

53,129,217

股份变动方
向

减少

交易类别

质押证券非交易过户

截至2025年9月8日结余股数（股）

152,346,066

针对裕高中国在自查期间买卖或转让上市公司股票的上述行为，裕高中国出具了《裕高
（中国）有限公司及相关知情人员关于买卖或转让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自查报
告》，说明如下：

“本企业于2024年12月19日将质押于巢湖市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巢湖科
技”）的5,312.9217万股上市公司股票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抵偿转让给巢湖科技，具体内容详
见上市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18日、2024年12月2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办理证券非交易过户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完成证券
非交易过户的公告》。除此之外，本企业及本企业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及其直
系亲属在自查期间没有买卖或转让欧菲光股票的行为。

本企业通过非证券交易的方式将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过户给巢湖科技，系依据双方关于
偿还前期股票质押融资的相关安排而实施的，相关非交易过户情况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联，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买卖或转让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除前述情形外，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本企业及
相关知情人未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或转让欧菲光挂牌交易
股票。

本企业及相关知情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从事市
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及行为。

本企业及相关知情人对本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报告中
所涉及各项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二）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自查期间，本次交易相关主体核查范围中，共有14位自然人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

况，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姓名

雷晓芳

黄小芳

周亮

李应平

程晓华

章国胜

杨扬

徐春

徐诗琳

叶清标

刘翠

张仁杰

廖小清

邓波

职务/关系

上市公司董事长之直系亲属

上市公司原监事之直系亲属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上市公司内部工作人员

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之直系亲属

上市公司原内部工作人员（现已离职）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监
事之直系亲属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监
事之直系亲属

标的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标的公司监事之直系亲属

交易对方董事之直系亲属

其他知情机构南昌高投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职员
之直系亲属

本次交易交易对方聘请的中介机构中铭国际资产评
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之员工

期间累计买入（股）

-

-

470,000注

600,000注

8,800

18,300

2,700

2,500

112,000注

800,000注

100

1,900

-

8,000

期间累计卖出
（股）

546,400

2,250

-

-

40,000

24,600

2,700

2,500

112,000

-

1,300

1,900

400

8,000

2025 年 9 月 8 日结余数量
（股）

-

-

1,705,200

1,681,600

251,800

-

-

-

-

2,275,300

400

-

-

-

自查期间内的交易日期/期间

2024-10-25至2024-11-01

2025-01-13

2025-03-04

2025-02-14至2025-03-04

2024-10-14至2024-11-19

2024-10-08至2024-10-21

2025-08-14至2025-09-02

2025-01-16至2025-08-22

2025-06-04至2025-07-10

2025-05-20

2024-10-31至2024-11-12

2025-03-10至2025-03-28

2024-11-04

2025-08-12至2025-08-18

注：部分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员工在自查期间存在大额买入的情形，系该等员工根据上
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并非于二级市场买入。

上述相关自然人就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项作出声明与承诺如下：
1、雷晓芳
针对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情况，上市公司董事长之直系亲属雷晓芳已出具承诺如

下：
“1、本人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决策行为系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事

宜的信息情况下，基于本人自身对上市公司已公开披露信息的分析、对上市公司股价走势的
判断而作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2、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了解任何相关
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建议；

3、本人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时未获得有关上市公司正在讨论之本次交易事项的任何内
幕信息，也未利用内幕消息从事任何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

4、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被
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
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5、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6、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上市公司董事长蔡荣军亦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于自查期间未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也未曾向雷晓芳透露有关本次交易信息或提

供投资建议，其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是其本人根据二级市场的判断做出的自主投资决策行为，
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谋求利益的目的。

2、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
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除上述披露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3、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内幕交易行为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个月不存在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4、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5、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2、黄小芳
针对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情况，上市公司原监事之直系亲属黄小芳已出具承诺如

下：
“1、本人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决策行为系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事

宜的信息情况下，基于本人自身对上市公司已公开披露信息的分析、对上市公司股价走势的
判断而作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2、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了解任何相关
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建议；

3、本人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时未获得有关上市公司正在讨论之本次交易事项的任何内
幕信息，也未利用内幕消息从事任何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

4、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被
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
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5、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6、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上市公司原监事罗勇辉亦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于自查期间未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也未曾向黄小芳透露有关本次交易信息或提

供投资建议，其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是其本人根据二级市场的判断做出的自主投资决策行为，
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谋求利益的目的。

2、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
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除上述披露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3、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内幕交易行为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个月不存在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4、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5、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3、周亮
针对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情况，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周亮已出具承诺如

下：
“1、本人于自查期间买入上市公司股票属于个人股权激励行权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

关联；本人于自查期间买入上市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任何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情
况。

2、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
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除上述披露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3、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内幕交易行为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个月不存在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4、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5、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4、李应平
针对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情况，上市公司内部工作人员李应平已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于自查期间买入上市公司股票属于个人股权激励行权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
关联；本人于自查期间买入上市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任何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情
况。

2、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
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除上述披露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3、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内幕交易行为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个月不存在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4、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5、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5、程晓华
针对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情况，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程晓华已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本人基于对证券市场公开信息独立判断进而做
出的投资决策，属于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联；本人自查期间买入或卖出上市公
司股票均不存在利用任何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情况。

2、本人于自查期间未曾向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透露有关本次交易信息或提供投资建议，
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是其根据二级市场的判断做出的自主投资决策
行为，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谋求利益的
目的。

3、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
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除上述披露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4、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内幕交易行为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个月不存在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5、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被
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
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6、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7、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6、章国胜
针对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情况，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之直系亲属章国胜已出具承

诺如下：
“1、本人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决策行为系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事

宜的信息情况下，基于本人自身对上市公司已公开披露信息的分析、对上市公司股价走势的
判断而作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2、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了解任何相关
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建议；

3、本人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时未获得有关上市公司正在讨论之本次交易事项的任何内
幕信息，也未利用内幕消息从事任何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

4、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被
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
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5、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6、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7、杨扬
针对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情况，上市公司原内部工作人员杨扬已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在知悉内幕信息时点后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该等买卖行为系本人在
未充分理解法律法规的要求，基于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上市公司股票投资价值
的分析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主观恶意。在知悉上市公
司相关内幕信息后，本人未向任何人透露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信息，本人不存在建议他人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2、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
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重组之未公开信息披露给
第三方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3、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
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除上述披露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4、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内幕交易行为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个月不存在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5、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被
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
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6、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8、徐春
针对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情况，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监

事之直系亲属徐春已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决策行为系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事

宜的信息情况下，基于本人自身对上市公司已公开披露信息的分析、对上市公司股价走势的
判断而作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2、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了解任何相关
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建议；

3、本人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时未获得有关上市公司正在讨论之本次交易事项的任何内
幕信息，也未利用内幕消息从事任何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

4、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被
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
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5、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6、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监事蔡丽华亦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于自查期间未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也未曾向徐春或徐诗琳透露有关本次交易信

息或提供投资建议，其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是其本人根据二级市场的判断做出的自主投资决策
行为，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谋求利益的
目的。

2、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
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除上述披露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3、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内幕交易行为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个月不存在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4、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5、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9、徐诗琳
针对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情况，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监

事之直系亲属徐诗琳已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事宜

的内幕信息的情况下，基于本人自身对上市公司已公开披露信息的分析、对上市公司股价走
势的判断而做出的投资决策，属于股权激励行权以及个人投资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
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2、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了解任何相关
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建议；

3、本人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时未获得有关上市公司正在讨论之本次交易事项的任何内
幕信息，也未利用内幕消息从事任何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

4、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被
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
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5、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6、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监事蔡丽华亦出具相关承诺，具体请参
见本公告“三、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之“（二）
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之“8、徐春”。

10、叶清标
针对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情况，标的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叶清标已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于自查期间买入上市公司股票属于个人股权激励行权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
关联；本人于自查期间买入上市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任何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情
况。

2、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
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除上述披露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3、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内幕交易行为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个月不存在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4、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5、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11、刘翠
针对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情况，标的公司监事之直系亲属刘翠已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决策行为系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事
宜的信息情况下，基于本人自身对上市公司已公开披露信息的分析、对上市公司股价走势的
判断而作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2、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了解任何相关
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建议；

3、本人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时未获得有关上市公司正在讨论之本次交易事项的任何内
幕信息，也未利用内幕消息从事任何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

4、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被
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
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5、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6、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标的公司监事马铁球亦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于自查期间未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也未曾向刘翠透露有关本次交易信息或提供

投资建议，其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是其本人根据二级市场的判断做出的自主投资决策行为，不
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谋求利益的目的。

2、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
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除上述披露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3、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内幕交易行为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个月不存在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4、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5、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12、张仁杰
针对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情况，交易对方董事之直系亲属张仁杰已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决策行为系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事
宜的信息情况下，基于本人自身对上市公司已公开披露信息的分析、对上市公司股价走势的
判断而作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2、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了解任何相关
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建议；

3、本人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时未获得有关上市公司正在讨论之本次交易事项的任何内
幕信息，也未利用内幕消息从事任何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

4、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被
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
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5、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6、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交易对方董事张鹏亦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于自查期间未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也未曾向张仁杰透露有关本次交易信息或提

供投资建议，其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是其本人根据二级市场的判断做出的自主投资决策行为，
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谋求利益的目的。

2、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
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除上述披露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3、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内幕交易行为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个月不存在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4、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5、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13、廖小清
针对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情况，其他知情机构南昌高投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职员

之直系亲属廖小清已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决策行为系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事

宜的信息情况下，基于本人自身对上市公司已公开披露信息的分析、对上市公司股价走势的
判断而作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2、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了解任何相关
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建议；

3、本人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时未获得有关上市公司正在讨论之本次交易事项的任何内
幕信息，也未利用内幕消息从事任何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

4、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被
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
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5、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6、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其他知情机构南昌高投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职员蔡昌翔亦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于自查期间未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也未曾向廖小清透露有关本次交易信息或提

供投资建议，其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是其本人根据二级市场的判断做出的自主投资决策行为，
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谋求利益的目的。

2、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
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除上述披露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3、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内幕交易行为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个月不存在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4、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
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5、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14、邓波
针对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情况，本次交易交易对方聘请的中介机构中铭国际资产评

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之员工邓波已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在知悉内幕信息时点后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该等买卖行为系本人在

未充分理解法律法规的要求，基于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上市公司股票投资价值
的分析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主观恶意。在知悉上市公
司相关内幕信息后，本人未向任何人透露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信息，本人不存在建议他人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2、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
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重组之未公开信息披露给
第三方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3、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
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除上述披露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4、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内幕交易行为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个月不存在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5、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被
相关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
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6、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
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自查范围内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相关机构和人员
出具的声明与承诺，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上述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及相关声明真实、准
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或转让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
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除上述情况外，
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于二级市场利用本次交
易的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自查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相关主体出具的承诺并经
法律顾问核查，法律顾问认为：在上述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
的前提下，上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或转让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除上述情况外，纳入本次
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于二级市场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
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六、自查结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自查范围内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相关机构和人员
出具的声明与承诺，公司认为：在上述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及相关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的前提下，上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或转让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除上述情况外，纳入本次
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于二级市场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
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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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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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本次担保含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请投资者注意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2025年7月15日召开了

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及《关于新增 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预计 2025年度公司拟为子公司
（含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为公司等主体提供担保的额度合计为不超过人民币375,816.00万元，
该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实际担保总额不超过审批的担保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大于
或等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68,9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不超过241,216.00万元，担保有效期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担保预计的担保方或被担保方还包括担保授权
有效期内新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上述担保额度及期限内，可在符合要求的担保
对象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30日、2025年6月30日登载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和《关于新增2025年度预计担保
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一）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皇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业

集团”）、皇氏广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广西皇氏甲天下奶水牛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奶水牛公司”）、广西皇氏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园公司”）、皇氏
阳光（广西）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氏新能源”）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宁科技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南宁科技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共同为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西皇氏”）向农行南宁科技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计7,800万元、申请开
立的银行承兑汇票3,324.4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广西皇氏为上述申请开立的
银行承兑汇票提供13,298,050元保证金质押担保。本次担保是公司及子公司共同为同一担保
对象的同一笔债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重复计算。

（二）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西乡塘支行（以下简
称“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广西皇氏向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申请
的流动资金借款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以下简称“光
大银行遵义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
乳业”）向光大银行遵义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的最高本
金余额为1,000万元。

（四）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皇氏来宾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宾乳业”）向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
借款等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500万元。

上述担保均在公司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方

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

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
司

皇氏来宾乳业有限公司

担保方持股比例

直接持股1%，间接持
股99%

间接持股64.3251%

直接持股 99%，间接
持股1%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产负
债率

61.65%

87.79%

90.25%

本次使用担保额度

11,124.40

1,000.00

500.00

本次使用担保额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净资产比例

11.98%

1.08%

0.54%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否

否

否

注：公司及子公司共同为同一担保对象的同一笔债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重复计算。
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53,501.01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5,398.99万元；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

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16,589.16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24,626.84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54,801.01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4,098.99万元；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
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31,513.56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09,702.44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5日
2．注册地点：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65号
3．法定代表人：谢秉锵
4．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5．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与销售等。
6．股权结构：公司持股占比1%，乳业集团持股占比99%。
7．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
（数据未经审计）

193,404.35

119,239.18

69,676.82

105,804.86

74,165.17

2025年1-6月
（数据未经审计）

45,172.88

5,604.60

5,347.80

2024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199,723.37

130,905.99

71,509.32

111,794.18

68,817.38

2024年度
（数据经审计）

102,102.54

4,592.47

4,507.23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广西皇氏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乳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公司通过
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广西皇氏100%的股权。

10．广西皇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3月9日
2．注册地点：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医药健康产业园皇氏路98号
3．法定代表人：李荣久
4．注册资本：人民币6,890万元
5．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与销售等。
6．股权结构：乳业集团持股占比46.4441%；上海邕邑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占比 21.9448%；贵州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占比
20%；遵义市乳制品有限公司持股占比6.3861%；遵义市建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占
比5.2250%。

公司全资子公司乳业集团持有上海邕邑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1.4815%的股权，
公司合计间接持有遵义乳业64.3251%的股权。

7．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2025年6月30日
（数据未经审计）

52,743.59

46,303.08

2024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47,694.19

41,426.0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3.25

30,496.67

6,440.51

2025年1-6月
（数据未经审计）

12,690.14

208.22

172.31

19,410.61

29,859.06

6,268.19

2024年度
（数据经审计）

25,365.80

-1,535.36

-1,743.02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遵义乳业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乳业集团的下属子公司。公司合
计间接持有遵义乳业64.3251%的股权。

10．遵义乳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皇氏来宾乳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9月15日
2．注册地点：来宾市兴宾区印山路9号
3．法定代表人：翟安平
4．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万元
5．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与销售等。
6．股权结构：公司持股占比99%，乳业集团持股占比1%。
7．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
（数据未经审计）

23,747.22

21,431.37

12,300.30

8,975.90

2,315.85

2025年1-6月
（数据未经审计）

3,618.20

-427.47

-413.81

2024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22,056.95

19,327.29

9,300.00

9,742.24

2,729.66

2024年度
（数据经审计）

4,772.30

518.02

567.49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来宾乳业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
持有来宾乳业100%的股权。

10．来宾乳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乳业集团、贸易公司、奶水牛公司、产业园公司、皇氏新能源与农

行南宁科技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皇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皇氏广西贸易有限公司、广

西皇氏甲天下奶水牛开发有限公司、广西皇氏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皇氏阳光（广西）新能源
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科技支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广西皇氏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的担保金额合计

人民币7,800万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广西皇氏申请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的担保金额
为3,324.40万元，共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124.40万元。

5．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

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6．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公司与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西乡塘支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4,000万元
5．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
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6．担保期限：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三）公司与光大银行遵义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
3．受信人/被担保人：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5．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

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
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
费用、款项（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6．担保期限：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公司与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西乡塘支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皇氏来宾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500万元
5．担保范围：主债权及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保证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

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
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
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
定。依据上述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担保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6．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375,816.00万元，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242,314.5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59.2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及相关下属子公司与农行南宁科技支行签订的6份《保证合同》；
2. 公司与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3. 公司与光大银行遵义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 公司与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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